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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移民行政人員考試試題 

考試別：移民行政人員考試 
等 別：三等考試 
類 科：移民行政 
科 目：行政法 呂晟老師解題 
 
甲、申論題部分：（50 分） 
一、甲於民國（以下同）82 年 8 月 1 日至 94 年 7 月 31 日期間，受聘於 A 私立高級中學，於

94 年 8 月 1 日轉調至臺北市立 B 高級中學任教。B 依據 A 開具之證明書，採計甲私立學

校年資 12 年，核定甲 94 年第 1 學期敘薪本俸薪額新臺幣（以下同）475 元。嗣甲於 97 年
8 月 1 日介聘至國立 C 高級中學任教，並於 113 年申請退休。C 因辦理甲之退休案，經 A 
函知甲於 82 年 8 月 1 日至 88 年 7 月 31 日為 A 之兼任教師，88 年 8 月 1 日至 94 年 7 
月 31 日始擔任 A 校編制內合格專任教師。A 並副知 B。B 得知後，改採計甲之私校年資為

6 年，並通知甲，其原敘薪通知註銷，並重新核定甲起敘學期本俸為 350 元，並令甲繳回溢

領之薪資、相關獎金及補助共 50 萬元。甲不服擬提起行政救濟。問：甲如提起一般給付訴

訟，行政法院應否受理？又如甲主張 B 之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已因時效而消滅，甲之主張是

否有理由？請說明之。（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容易: ★ 
《破題關鍵》 
本題改編自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13 年度簡更一字第 12 號判決，破題之關鍵在於「行政處分之

定性與救濟類型選擇」、「公法上不當得利時效起算時點」，都是上課時不斷強調的概念，

應非困難。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 
行政程序法第 92 條第 1 項、第 131 條、第 132 條、第 134 條、民法第 128 條。 

【擬答】 
甲若提起一般給付訴訟，則行政法院應不受理，理由分述如下： 
本題甲若擬提起行政救濟，關鍵在於 B 通知原敘薪註銷並重新核定起敘學期本俸及命繳

回 50 萬元，該通知是否為行政處分，蓋若為行政處分，則應依據行政訴訟法第 4 條第 1
項提起撤銷訴訟而非依行政訴訟法第 8 條第 1 項提起一般給付訴訟。 
按公立學校係各級政府依法令設置實施教育之機構，具有機關之地位（司法院釋字第

382 號解釋理由書參照）。公立學校教師之聘任，為行政契約。惟在行政契約關係中，

並不排除立法者就其中部分法律關係，以法律特別規定其要件、行為方式、程序或法律

效果，俾限制行政契約當事人之部分契約自由而維護公益（最高行政法院 98 年 7 月份第

1 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參照）。 
又為使教師安心致力於教育工作，以提昇教育品質，其生活自應予以保障等立法目的，

學校教師之受薪權受有憲法財產權、工作權之保障，須以法律或法律授權之命令規範。

公立學校教師薪給之支給，就主管機關或授權學校對於薪級之敘定（敘薪辦法及教師待

遇條例訂有教師薪級表），性質上屬於行政處分。而就學校依主管機關同意辦理所核發

予教師之敘薪通知書及薪給之給與，在憲法法庭於 111 年 7 月 29 日作成 111 年憲判字第

11 號判決之前，基於前述最高行政法院 98 年 7 月份第 1 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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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為具體事件所為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性質上屬授益行政處分。 
綜上所述，本題之通知應為行政處分，而既該通知為行政處分之性質，則應不得提起一

般給付訴訟救濟，若甲以一般給付訴訟提出救濟，則行政法院應不受理。 
甲主張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已罹於時效應無理由，茲分述如下： 
按行政程序法第 131 條規定：「（第 1 項）公法上之請求權，於請求權人為行政機關時，

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因 5 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於請求權人為人民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

因 10 年間不行使而消滅。（第 2 項）公法上請求權，因時效完成而當然消滅。（第 3 項）

前項時效，因行政機關為實現該權利所作成之行政處分而中斷。」第 132 條規定：「行

政處分因撤銷、廢止或其他事由而溯及既往失效時，自該處分失效時起，已中斷之時效

視為不中斷。」第 133 條規定：「因行政處分而中斷之時效，自行政處分不得訴請撤銷

或因其他原因失其效力後，重行起算。」第 134 條規定：「因行政處分而中斷時效之請

求權，於行政處分不得訴請撤銷後，其原有時效期間不滿 5 年者，因中斷而重行起算之

時效期間為 5 年。」可知，行政機關享有之公法上不當得利請求權，因 5 年間不行使而

消滅，且係當然消滅。至於消滅時效之起算時點，行政程序法未明文規定，應類推適用

民法第 128 條規定，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申言之，公法上請求權之起算與進行，原

則上須權利已經發生，且權利得行使之狀態。而在授益行政處分被撤銷之情形，原處分

機關撤銷原處分後，受領人因原處分所受領之給付始構成不當得利，原處分機關對之發

生給付返還請求權。 
經查，本題之公法上不當得利乃係於 B 通知送達於甲時，方產生甲溢領之薪資、相關獎

金及補助為「無法律上原因」，故此時公法上不當得利之要件方滿足，機關才取得不當

得利之請求權，故 5 年時效之起算應為該通知送達之翌日，是以本題之情況而言，自無

罹於時效之可能，甲之主張並無理由。 

 
二、警員甲與乙於民國 112 年 9 月 30 日擔服巡邏勤務，於 1 時 47 分許於 A 直轄市 B 街口發

現丙騎普通重型機車轉彎未打方向燈，即開啟警鳴器示意並廣播該車號喝令其停車受檢，惟

丙並未停車受檢，甲與乙尾隨該車後方至 A 直轄市 C 路，見丙將車輛熄火進入位於 A 直轄

市 C 路之住宅內，甲命丙出來接受酒測，丙拒絕，甲遂與乙合力將丙自屋內拉出，擬進行酒

測，惟丙拒絕，甲依法開立拒絕酒測舉發通知單並依規定扣車。因該重型機車已上鎖，甲命

丙回屋拿鑰匙，丙拒絕。後乙經丙同意後進屋拿鑰匙。嗣後，丙對於交通部公路局 A 區監理

所陳述不服，經該監理所函詢舉發機關，認為丙確實有拒絕酒測之違規行為，爰裁處丙新臺

幣 18 萬元之罰鍰。丙對於該罰鍰處分不服，提起撤銷訴訟。問：行政法院應為如何之裁判？

（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中等: ★★★ 
《破題關鍵》 
本題改編自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112 年度交字第 1680 號判決，而本題之破題關鍵為「警察臨檢

程序合法與否」之判斷。而警察臨檢程序合法性之檢驗，雖後續有警察職權行使法之制定，

惟該法具有許多不確定法律概念，因此實務上法官於判斷個案之臨檢是否適法時，即經常參

考釋字第 535 號解釋而解讀警察法之規定，另於課堂中講述釋字第 535 號解釋時，我們亦經

常強調若一開始不符合臨檢或盤查之要件時，後續之裁罰即為違法，這樣的概念在這題即考

出，這個議題多許多考生或許陌生，故藉由此機會，內文擬答以盡量保留判決原文，請讀者

務必留心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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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 
釋字第 535 號解釋、正當法律程序原則。 

【擬答】 
本題員警之攔查行為違法，丙並無配合攔檢之義務，舉發即難認適法，故行政法院應為撤銷

該罰鍰處分之判決，理由分述如下： 
按警察負有道路交通管理之稽查職責（參照道交條例第 7 條第 1 項），其所為之舉發為處

罰機關（參見道交條例第 8 條）裁罰之依據，屬於公權力行使之行政行為，是舉發程序自

應受到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拘束。又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8 條第 1 項第 3 款關於警察得攔停

交通工具並對駕駛人實施酒測之要件，參酌司法院釋字第 535 號解釋保障人民行動自由與

隱私權利之意旨，要求警察人員「不得不顧時間、地點及對象任意臨檢、取締或隨機檢查、

盤查」，因此闡釋關於警察臨檢之對象，必須針對「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

害之交通工具」，此亦為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8 條第 1 項之立法基礎。則關於警察機關依本

條項規定，對交通工具予以攔停並要求實施酒測者，自應回歸本號解釋之意旨，不得不顧

時間、地點及對象，任意臨檢、取締或隨機檢查、盤查，而必須依個案具體實際情狀，判

斷審查臨檢、盤查、取締之交通工具是否確有「已發生危害」之情形，例如已駕車肇事；

或有「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情形，例如車輛蛇行、猛然煞車、車速異常等。換言

之，無論「已發生危害」或者「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皆必須具有「相當事由」或

「合理事由」，可資建立駕駛人有酒駕之合理可疑性（參見湯德宗大法官於司法院釋字第

699 號解釋之協同意見書），警察機關方得要求人民接受酒測。否則，即非合法進行酒測，

遭檢查人民並無配合接受酒測之義務，亦不得以道交條例第 35 條規定予以處罰。 
再按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8 條第 1 項第 3 款：「警察對於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

危害之交通工具，得予以攔停並要求駕駛人接受酒精濃度測試之檢定。」，僅賦予警察機

關得攔停經其合理判斷具有危害之車輛，並對車輛駕駛人實施酒精濃度檢測，惟究竟警察

機關應在何處實施攔停取締，仍未有所明文規範。參諸授權警察機關得實施酒精濃度檢測

之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其旨在維護交通秩序、確保交通安全，並審酌道路交通管理處

罰條例所規定之「道路」，係指公路、街道、巷衖、廣場、騎樓、走廊或其他供公眾通行

之地方（道交條例第 3 條第 1 款），當可推知警察機關實施酒測之目的既在維護道路交通

人車之安全，則警察機關縱可攔停車輛並對駕駛人實施酒精濃度檢測，然其執行該勤務之

地點，應以公共場所或可供公眾通行之道路為限，方符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立法意旨，

此可對照警察勤務條例第 11 條第 3 款規定，亦明文侷限在公共場所或供大眾通行之道路或

指定之處所、路段等處，警察機關方可為執行取締、盤查及有關法令賦予之勤務，此採同

旨至明。 
本題員警初始僅因丙駕駛機車轉彎未打方向燈，惟並未提出其他舉證證明系爭機車確有何

「相當合理之客觀事由」，可資建立駕駛人有酒駕之合理可疑性，而警車則繼續尾隨在後，

並要求停車受檢，丙未停車受檢。簡言之，舉發員警僅因丙轉彎未打方向燈乙情，即認其

有酒駕嫌疑之判斷，並進而行使警察臨檢盤查之職權，已欠缺客觀合理之基礎，與警察職

權行使法第 8 條規定有違。 
再者，隨後員警逕自跟隨將已進入住所之丙施以力道拉出於屋外，員警始開始對丙施以酒

測，且丙於整個酒測過程不斷爭執員警為何將其自住處內拉出來施以酒測。依警察職權行

使法第 26 條規定：「警察因人民之生命、身體、財產有迫切之危害，非進入不能救護時，

得進入住宅、建築物或其他處所。」，已明確規定警察進入住宅行使職權時，應僅限於

「因人民之生命、身體、財產有迫切之危害，非進入不能救護」之例外情形，始得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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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該規定係列於「即時強制」章內，而非規定在「身分查證及資料蒐集」章中，並參照

司法院釋字第 535 號解釋意旨（即「臨檢實施之手段：檢查、路檢、取締或盤查等不問其

名稱為何，均屬對人或物之查驗、干預，影響人民行動自由、財產權及隱私權等甚鉅。

『人民之有犯罪嫌疑而須以搜索為蒐集犯罪證據之手段者，依法尚須經該管法院審核為原

則』（參照刑事訴訟法第 128 條、第 128 條之 1），其僅維持公共秩序、防止危害發生為

目的之臨檢，立法者當無授權警察人員得任意實施之本意。」），可見警察「檢查、路檢、

取締或盤查」等職權之行使應依法定程序執行，非有法律明文授權，不得僅因為達稽查取

締交通違規之目的，據為進入民宅將丙拉出屋外之正當理由，且基於犯罪偵查目的而有必

要進入民宅搜尋被告、犯罪嫌疑人或應扣押之物之「搜索」，尚且原則上應取得法官所核

發之搜索票，方得為之（此即所謂「令狀原則」），則舉重以明輕，當不得僅因為達「維

持公共秩序，保護社會安全」（見前揭警察職權行使法之立法目的）此一抽象空泛且客觀

上未見有何急迫情形之目的，而認警察得以進入民宅「檢查、取締或盤查」，進行實質意

義之搜索行為。否則，不僅違反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3 條第 1 項所揭示行使職權應符合比例

原則，且本件亦無何因人民之生命、身體、財產有迫切之危害，非進入民宅不能救護之情

事，客觀上又無從認定丙有何犯罪情事或嫌疑（舉發員警將原告自住所內拉出，始有機會

發現原告身上散發酒味），在無法律授權依據下，竟違法侵入私人住宅，形同進行實質意

義之搜索行為，其取締或盤查行為自非合法。 
綜上所述，本件員警之攔查違反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8 條規定，其要求丙接受酒測檢定，原

屬欠缺職權行使依據，丙並無接受違法攔檢之義務，其舉發已難認適法，故監理所應無舉

發權限，丙請求撤銷該裁罰應有理由，行政法院應為撤銷該裁罰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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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關於信賴保護原則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人民就重要事項提供不正確資料，致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而嗣後撤銷，人民得請求信

賴利益之損失補償 
授益行政處分係因相對人行賄而取得，行政機關嗣後撤銷該處分，處分相對人無權主張

信賴保護 
相對人明知建造執照違法，仍為建築，行政機關嗣後撤銷該建造執照，相對人無法主張

信賴保護 
行政法規之廢止或變更涉及人民信賴利益而有保護之必要者，亦有信賴保護原則之適用 

  如法律修改為「最近 3 年內無違反環境保護重大情事者，得申請減免開發基金」。甲於新

法施行後 1 年提出申請，因新法施行前 1 年有重大違規事件，主管機關否准其申請，下

列敘述何者正確？ 

因違反不當聯結而違法 因屬真正溯及既往而合法 

因違反從新從輕原則而違法 因屬法律構成要件事實回溯聯結而合法 
  關於行政裁量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行政機關之裁量，應遵守行政法上一般原理原則 

行政機關原則上應依裁量基準行使裁量權 

裁量處分不得附加附款 

超過法定罰鍰數額之處罰，為裁量逾越 
  某直轄市政府為管理街頭藝人，自行訂定該直轄市之街頭藝人從事藝文活動許可辦法，規

定街頭藝人從事街頭表演前，須先申請許可。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意旨，下列敘述何者正

確？ 

從事街頭表演應先申請許可，得以自治規則定之 

街頭藝人之管理屬地方自治事項，得免除法律保留原則之適用 

以自治規則作為限制街頭表演之依據，應有自治條例之明確授權 

自治規則應由地方立法機關自行制定 
  依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規定，下列何機關之組織得以命令定之？ 

國家發展委員會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 
  關於行政機關管轄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依地域範圍定行政機關之事務管轄者，稱為土地管轄 

土地管轄之範圍可同時跨越不同之行政區域 

數行政機關皆有管轄權時，由各該機關共同管轄 

管轄權不得由機關任意創設及變更 
  依最高行政法院裁判見解及行政程序法之規定，關於公法上不當得利之敘述，下列何者錯

誤？ 

公法上不當得利之類型不限於給付型不當得利，亦包括非給付型不當得利 

國家行使公權力利用人民之物，致人民失其對該物之使用權能，為權利侵害型之公法上

不當得利 

以提供金錢給付為內容之授益行政處分經廢止後，不論是否有溯及既往失效之情形，受

益人均應返還所受領之金錢給付 

須公法上一方受利益而他方受損害，受利益與受損害間有直接因果關係，且受利益係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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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上原因，始成立公法上不當得利 
  下列何者並非公務人員任用法所定義之公務員？ 

苗栗縣政府之官職等為薦任六等之社會工作師 

臺北市政府觀光傳播局聘用研究員 

高雄市政府以機要人員方式進用之市政府副秘書長 

花蓮縣警察局官等為警監之局長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意旨，有關公務員與國家法律關係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法律保留原則適用於公務員法律關係，惟為維繫公務推展的靈活性及公務員制度之功

能，得運用不確定法律概念或概括條款 

公務員法律關係中之管理措施，如可能影響該公務員之權利者，公務員得提起權利救濟 

行政機關對公務員所作成之考績處分，行政法院應予以適度之尊重 

公務員法律關係與國家之於人民的權力關係完全等同，因此任何職務上之指示皆應給予

公務員權利救濟管道 
  關於法規命令訂定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法規命令未經預告程序即發布者，尚未生效 

行政機關訂定法規命令，應舉行聽證程序 

人民提議訂定法規命令被拒絕，得提起訴願 

法規命令僅在網路發布，尚未生效 
  下列機關所訂定之行政命令，何者非屬行政規則？ 

地方法院所訂定之內部事務分配規定 

縣政府所訂定公務員服裝儀容之規定 

交通部訂頒之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標準表 

內政部依法律所訂定之施行細則 
  行政處分於法定救濟期間經過後，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之申請程序重開，下列敘述何者正

確？ 

應自法定救濟期間經過後 2 個月內申請重開 

發生新事實或發現新證據，如經斟酌可受較有利益之處分者，得申請重開 

其他適用訴願法所定再審事由且足以影響行政處分者，得申請重開 

自法定救濟期間經過後已逾 3 年者，不得申請重開 
  下列何者為公共用物？ 

依建築法或民法規定，提供土地作為公眾通行之私設巷道 

新北市市民廣場為辦理耶誕城活動所定時定點准許設置之攤位 

適於農林牧之公有山坡地之放租 

監察院辦公廳舍 
  某建商欲取得獎勵樓地板面積之許可，遂向地方政府依土地使用分區自治條例申請設立公

共開放空間，地方政府作成授益處分時，要求建商須簽署開放空間之切結書，依實務見解

該切結書之法律性質為下列何者？ 

行政契約之履行條款 行政處分之準負擔附款 

行政處分之條件  行政契約之生效條款 
  有關行政契約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行政契約性質上係屬公權力行政 

行政契約僅限雙務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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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契約亦受契約自由之保障，與私法契約同 

行政契約之締結僅限於行政機關與人民之間 
  衛生主管機關對於某商家所販售之食品，公開警告指稱該食品含有有害人體健康之添加

物，經查並無此事。下列何者非屬該商家所得提出之權利或救濟途徑？ 

提起一般給付訴訟 享有結果除去請求權 

享有損害賠償請求權或補償請求權 提起撤銷之訴 
  依司法實務見解，下列何者違反一行為不二罰原則？ 

貨物進口人填具一張進口報單逃漏進口稅、貨物稅及營業稅，依各該稅法之規定併合處

罰 

非藥商於一定期間多次重複地利用傳播方法，宣傳醫療效能，以達招徠銷售為目的之行

為，主管機關按刊播之次數予以裁罰 

稽徵機關依稅法規定將逾期繳納稅捐者，每逾 2 日按滯納數額加徵百分之一之滯納金 

主管機關對於違停紅線之汽車駕駛人，每逾 2 小時連續舉發之 
  下列何者係屬具行政處分性質之執行命令？ 

罰鍰處分 限制住居處分 確認違章建築處分 核課處分 
  關於政府資訊公開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外國人得否申請提供政府資訊，須按照平等互惠之原則判斷 

外交部對國人所為之旅遊警示屬於政府資訊公開法列舉之應主動公開之政府資訊 

政府機關核准提供政府資訊之申請時，應給予重製或複製品，不得僅供閱覽 

人民向政府申請提供政府資訊時，依行政程序法之一般性規定應於 2 個月內為准駁之決

定 
  甲向主管機關請求五項政府資訊，主管機關未在法定期間為准駁決定，甲循序提起訴願

後，該機關於訴願審議期間向甲提供其中三項政府資訊，其餘兩項拒絕提供，訴願審議機

關應如何處理甲之訴願？ 

甲之訴願不符訴願提起之要件，應不受理 

甲之訴願無理由，應予以駁回 

應就拒絕提供部分續行審議 

應命甲修正訴願書以認定訴願審議範圍 
  依訴願法規定，關於提起訴願之期間，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期間之計算，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依行政訴訟法之規定 

在途期間之扣除，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依行政訴訟法之規定 

利害關係人未知悉行政處分者，自行政處分達到或公告期滿後，已逾 1 年者，不得提起

訴願 

訴願人因不應歸責於己之事由，致遲誤訴願期間已逾 1 年而不得回復原狀者，不得提起

訴願 
  甲縣政府以都市計畫法所定「為配合中央、直轄市或縣（市）興建之重大設施」為由，變

更都市計畫主要計畫案，經內政部核定後，由甲縣政府公告實施。人民若不服該變更，循

序提起行政訴訟時，應以何機關為被告？ 

甲縣政府之公告為行政處分，應以其為被告機關 

內政部之核定為行政處分，甲縣政府之公告僅為執行行為，故應以內政部為被告機關 

視該變更係為配合中央，抑或配合直轄市或縣（市）而定 

內政部之核定及甲縣政府之公告均屬行政處分，得以其為共同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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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工廠違法排放廢水，公益團體以書面通知促請環境主管機關依職權處理此等情事，而環

境主管機關於書面通知送達之日起 60 日內仍未依法執行者，公益團體在此情形下依法得

提起何種類型行政訴訟？ 

撤銷訴訟  預防性不作為訴訟 
公益訴訟  確認訴訟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意旨，關於徵收補償費發放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土地法關於徵收補償費應於公告期滿後 15 日內發給之規定，係屬訓示規定 

補償費若未能於公告期滿 15 日內發放，徵收仍屬有效 

相對人如對補償費發放之決定提起救濟，於判決確定前，機關無須發放補償費 

原補償處分已因法定救濟期間經過而確定，嗣後主管機關發現原發給之補償費短少，致

原補償處分違法者，應依職權撤銷補償處分，另為適法之處分 
  下列何種設施之管理有欠缺致人民受有損害時，國家不負賠償責任？ 

臺北捷運站內供旅客利用之手扶電梯故障 

公有市場屋頂老舊坍塌 

市立大學開放校園，供民眾休閒使用 

私人所有而由政府機關管理開放一般人參觀之古蹟 
   

 


